本次是信息化服务类项目，无主要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只有服务要求：工期1个月，系统质量保证期3年，质保期内免费提供技术支持、软件维护。
对接服务内容：

	序号
	模块名称
	模块功能
	数量

	（一）“统一受理”平台数据对接要求

	1
	办理数据接收
	河南省应急管理相关的行政许可业务、重大危险源备案业务、应急预案备案业务统一在河南政务服务网“统一受理”平台中受理，受理完成后由“统一受理”平台将受理信息通过信息接收接口分发到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
中标方需要开发信息接收接口，并注册发布到河南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将行政许可、重大危险源备案、应急预案备案的申报基本信息和申报材料信息通过接口进行接收并写入到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
	1套

	2
	业务数据回传
	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接收到行政许可、重大危险源备案、应急预案备案的申报基本信息和申报材料信息后，相关业务人员在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对后续审核、审批、发证等流程进行处理，每个节点处理后调用“统一受理”平台办件环节数据接口，按《河南政务服务网“统一受理”平台技术规范》将处理结果进行回传。
	1套

	3
	业务功能改造
	许可、重大危险源备案、应急预案备案业务流程相关的系统功能进行改造，满足办理数据接收和业务数据回传的要求。
	1套

	（二）“互联网+监管”系统数据对接要求

	1
	存量数据推送
	编写存量数据同步程序，将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与“互联网+监管”事项相关的历史存量数据一次性推送到河南省“互联网+监管”系统数据接入前置数据库。
	1套

	2
	增量数据推送
	编写增量数据同步程序，并设置自动推送周期（每天），将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与“互联网+监管”相关事项的增量数据通过定时调度的方式推送到河南省“互联网+监管”系统数据接入前置数据库。
	1套

	3
	业务功能改造
	中标方需按照《河南省“互联网+监管”数据汇总结构规范v1.0》中的数据标准要求，对要接入数据的完整性、关联性进行查漏补缺，对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相关功能进行改造，以保证数据接入的完整性和关联性。
	1套

	（三）电子印章系统对接要求

	1
	电子印章使用
	在河南省应急管理业务综合系统行政许可、应急预案备案、重大危险源备案业务办理流程中，调用省大数据管理局电子印章系统，获取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电子印章信息并加盖到相关的业务通知书上。
	1套

	（四）联合奖惩系统对接要求

	1
	奖惩对象查询
	工作人员在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办理行业许可、应急预案备案、重大危险源备案业务时，自动调用河南省联合奖惩系统的服务接口，根据当事人关键信息（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等任意一种），查询当事人是否属于奖惩对象，对属于奖惩对象的当事人，系统会自动列出红黑名单种类、次数以及相对应的奖惩措施清单。
	1套

	2
	奖惩措施实施
	工作人员对属于奖惩对象的当事人，在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办理行业许可、应急预案备案、重大危险源备案业务时，依据奖惩措施清单进行激励或惩戒，将奖惩结果录入到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
	1套

	3
	奖惩信息反馈
	奖惩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要将奖惩结果（奖惩对象的主体信息、发起部门、响应部门、奖惩措施、奖惩结果、完成时间等）通过河南省联合奖惩系统的服务接口反馈到河南省联合奖惩系统。
	1套

	（五）标准化达标系统改造要求

	1
	标准化申请受理
	窗口受理人员在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对企业的申请进行确认，对企业报送的申请表、自评报告、标准体系文件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确认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不予受理理由并通知企业。
	1套

	2
	标准化审核发证
	标准化主管部门的业务人员在河南省应急管理综合业务系统中对企业的申请进行审核，对企业报送的申请表、自评报告、标准体系文件等材料进行评审，必要情况下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检查。对符合条件的直接在系统中颁发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不予发证理由并通知企业。
	1套

	3
	标准化证书管理
	对企业的标准化达标证书进行新增、修改、删除等日常管理操作。
	1套

	4
	已发通知书查询
	对在系统中下发的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发证通知书进行查询，查询条件应该包含企业所属地区、企业名称、日期等条件。
	1套

	5
	企业标准化统计
	分地区、分行业对企业标准化达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应该包含企业总数、一级达标企业数、二级达标企业数、三级达标企业数、未达标企业数。
	1套



